
在近日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农民工问题分论坛上， 争锋聚焦在一个矛盾现象上， 即与阿迪达斯、 耐克等知名品牌厂家的上万名
农民工提出 “‘还我社保’， 要求企业为他们缴纳社保” 的要求相反， 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过半农民工不想上社保。 那么， 对待社保缴费， 为
何会出现如此冷热不均的情况呢？ 为此， 记者近日走访了部分职工、 企业及相关专家。

采访中记者发现， 部分职工认为缴纳社保降低了自己的实际到手收入， 有的职工认为担心未来领取不到。 面对职工上交的不想缴纳社保
的申请书， 企业也面临两难处境。 对此， 专家指出， 社会保险费用是由国家强制征收， 劳资双方均必须缴纳。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地面湿滑致顾客摔伤 商家安保不力赔偿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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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马超

职工吐槽：
有人担心缴了白缴
有人抱怨企业少缴

“我觉得社保是白白交钱 ，
我担心缴费不够15年， 到时候这
闲钱就白交了， 还不如让公司把
钱直接发到我手里， 自己存着保
险。 就是因为上一家公司非要让
我交社保， 我才辞职的 。” 来自
河南的职工王勇向记者讲述自己
不愿意缴纳社保的原因。

与之相反， 还有一些职工在
为自己的社保权益斗争。 “我之
前的公司每个月只按最低工资水
平给我缴纳社保， 其实我的实际
工资每个月在1万元左右， 这让
我非常吃亏， 尤其是在住房公积
金上。” 如今， 做设计工作的陈
霞已经找到了一家为她全额缴纳
社保和公积金的设计公司， 她计
划着未来提取公积金作为自己的
租房费用。

企业观点：
单位双方是否缴纳社保
应当尊重农民工的意见

对于农民工一部分愿意缴纳
社保， 一部分不愿意缴纳社保的
情况 ， 中建二局三公司马驹桥
E-11项目刘云峰分析 ， 不愿意
缴纳社保的， 往往是老一代的农
民工； 那些愿意缴纳社保的农民
工， 往往是新一代大学毕业生，
虽然他们是农村户口， 但他们更

关注自身长远的利益， 眼光看得
要长远些。 刘云峰认为， 是否缴
纳社保应该尊重法律法规尊重农
民工意见， 应该实事求是。

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工作时 ，
由于工期的特殊性， 有些工种两
三个月就结束， 有些工种会一两
年。 由于工期的长短不一， 导致
农民工的流动性极大， 他们可能
是干完一个工地， 又跑下一个工
地，因此，这部分农民工缴社保的
意愿不强， 更希望把工钱全拿在
自己手里。 对此，刘云峰认为，公
司还是要尊重农民工的意见，让
其自行缴纳。 对那些工期较长的
工种，农民工有意愿想让公司帮
助其缴纳社保的， 刘云峰认为劳
务公司就应该为其缴纳社保。

刘云峰说， 对于农民工社保
的缴纳， 各地政策不尽相同， 也
是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之一。

工会专家：
社保异地转接手续麻烦
系农民工不愿缴纳主因

平谷区总工会干部付晓静认
为， 应该慎重对待农民工社保。

付晓静分析， 农民工是当前
社会上的一个弱势群体， 其工作
往往具有不稳定性， 按照季节打
工的情况比较多， 因此， 有相当
一部分农民工不愿意上社保。 分
析其原因， 付晓静认为主要是农
民工工资不太高 ， 月工资几千
元， 交几百元社保对他们来说显
得很沉重。 由于农民工大都担心

政策变化 ， 往往更关注现实利
益， 更关心实际拿到手的钱有多
少。 此外， 由于户籍原因， 导致
社保异地转移成功率较低， 跑起
手续来很麻烦， 维权成本很高。

付晓静还表示， 针对农民工
对现行社会保险政策的疑虑， 用
人单位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让
其明确社保的重要意义。 如果农
民工强烈不要求用人单位替其缴
纳社保， 用人单位理应在与其签
订的劳动合同中予以明确， 支付
的报酬中包含社保费用， 由农民
工自行缴纳， 但一定要向农民工
说明要求他们自行选择社会保险
是自行缴纳或公司在所在地缴
纳。 若农民工不愿意公司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必须签署个人声明，
以便最大限度免除法律风险。

当然， 对于农民工主动要求
用人单位为其上社保的， 用人单
位不应推辞。

律师解读：
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
员工企业须依法缴纳

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的赵紫
安律师表示， 人们平时说的 “五
险” 是指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
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五险” 不是同时建
立的， 2011年7月1日 《社会保险
法》 出台， “五险” 才有了统一
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社会保险缴
纳主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缴纳， 另一种是灵活

就业人员缴纳。 对于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作为缴纳主体的情况， 要
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为基础。 与劳动关系不同的，
还有劳务关系、 合作关系等。

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社会
保险费用由国家强制征收， 用人
单位负有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义务。

《劳动法》第72条规定，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
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
险法》 第57条、 第58条则分别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30日内凭营业执照、 登记证书或
者单位印章， 向当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
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基本养
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
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
国家规定共同缴纳 ； 工伤保险
费、 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照
国家规定缴纳 ， 职工个人不缴
纳。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
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其次，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
障监察， 督促用人单位参加各项
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
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 劳动者有权向社会保险费征
收机构投诉， 还有权解除劳动合
同， 要求经济补偿。

【法律咨询台】

专家： 社保缴费义务应明确 异地转接手续须理顺

■有人担心缴了白缴有人抱怨企业少缴
■企业称缴与不缴应当尊重劳动者意愿
■工会专家称异地转接程序尚须要理顺
■律师表示缴社保是法定义务不容协商

有人不愿缴 有人抱怨企业少缴

记者探访社保缴费
为何冷热不均

案情
家住海淀的侯女士在连锁超

市内购物时， 因空调冷凝水滴落
地面， 致其滑倒受伤。 因双方就
医药费、 误工费等赔偿问题协商
未果， 侯女士将超市告上了海淀
法院 。 海淀法院日前审理后认
定， 超市对侯女士的合理经济损
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依法判决
其赔偿误工费、 护理费、 后续治
疗费等共计4万余元。

庭审中， 超市辩称其在卖场
内已设有 “小心地滑” 提示牌，
对滴水也已采取用水桶接盛及放

置警示牌的相应防护措施， 超市
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但顾客
多、 拥挤， 导致水桶移位， 认为
侯女士滑倒受伤， 部分原因是其
未谨慎注意， 其自身也应对受伤
产生的医药费 、 误工费 、 护理
费、 后续治疗费承担一定责任，
不同意承担全部责任。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 超市
的空调冷凝水发生滴漏， 其虽采
取了设置警示牌及接盛措施， 但
并未有效地阻止滴漏的持续。 超
市称因顾客多、 接盛容器移位，
导致原告滑倒摔伤， 此系对其自
身所负法定责任的推脱， 以此来

减轻或免除因其未尽到合理限度
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所应承担
的责任， 故法院对超市要求侯女
士自担一定责任的抗辩理由未予
采信。 最后， 法院判决该超市对
侯女士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说法
针对此案， 海淀法院法官提

示广大消费者， 在公共消费场所
购物时， 应提高自身防范意识。 对
可以预见、 可以认知的危险应加
以避免，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要避免
单独外出购物， 更应注意安全。

同时， 法官也提醒经营者 ，
按法律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 使
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因此
超市、 商场等公共消费场所的经
营者对消费者在购物或接受服务
过程中的人身或财产安全负有安
全保障义务。 对存在缺陷、 可能
引发危险的设施、 设备应在显著
位置予以警示， 并提供安全防护
措施， 最好设专人对购物人群给
予引导、 协助或提示； 还应当定
期检查、 排查常用设施设备， 对
有危险的地方应当及时修理更换
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购鞋月余发现开胶
遗失小票维权犯难

典型案例：
消费者李先生在某商场购买

了一双皮鞋， 穿一个月后皮鞋出
现了开胶问题。 由于买鞋的小票
早已丢失， 他找到商家要求维修
时， 商场以无票据为由拒绝。

无奈， 李先生只好向昌平工
商管理部门投诉， 可是由于没有
购物凭证， 工商干部表示无法受
理。

工商干部指出， “三包” 规
定中， 部分商品在落实 “三包”
过程中有明确时间限制， 如产品
自售出日起7日内， 有性能故障
的可以选择退货、 调换或修理；
15日内可选择调换或修理 ； 在
“三包” 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
常使用的， 可凭修理记录调换同
型号、 同规格的产品或按有关规
定退货等等 。 虽然国家对 “三
包” 有明确规定， 厂商对售出商
品也有 “三包” 承诺， 但由于一
些消费者对 “三包” 含义缺乏全
面了解， 致使自己的权利丧失。

维权提醒：
看看下面的几项都是我们身

边经常发生的事情， 核对一下自
己符合几条 ， 若出现过类似问
题， 一定要赶快改正， 避免以后
无法维权。

一是自行修理。 部分消费者
认为到特约维修部修理路远、 麻
烦， 于是就近找人或亲自动手修
理 ， 殊不知商品一旦经非承担
“三包 ” 修理的修理者拆修后 ，
特约维修部可以不履行 “三包”
责任。

二是无购货有效发票。 有些
人购买商品时， 消费者没有索取
有效发票或一些经销商提出不开
发票可以 “优惠”， 待到商品出
现故障时， 要求 “三包” 就困难
了。

三是 “三包” 凭证丢失。
四是保管或使用不当人为造

成产品损坏。
五是失去时效。 “三包” 期

间国家有明确规定， 厂家承诺也
有时限， 有的消费者发现产品质
量有问题时， 不立即送修或去交
涉， 也不及时申诉或投诉， 结果
规定时间超过 ， 商家不再承担
“三包” 责任。

六是涂改 “三包” 凭证。

大部分消费者都知道部分商
品有 “三包” 规定， 但真正看过
并了解 “三包” 规定的人， 可能
并不多。 近日， 在昌平区就发生
了这样一起案例。

刘美玲 陈敏姬

昌平工商专栏


